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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    

2016 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。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 

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2016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将实现扭

亏为盈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0万元至 10000万元。 

（三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 

 

二、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

（一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：-26681.69万元。 

（二）每股收益：-0.3928元。 

 

三、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

2016 年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：（一）下半年公司主导产品草甘膦、有机

硅产品市场价格有所回升，产品毛利率也有所上升。同时公司通过优化经营策略，

降本增效，提升了经营效益。（二）公司收到的 2016 年度搬迁损失补偿金 6715.65

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。（三）公司出让杭化新材料 5%的股权，对方于 2016 年 12

月 30 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，按会计准则规定，增加公司当年投资收益

2084.84 万元。（四）公司相关会计估计（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固定资产分类折旧

年限）的调整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（上述事宜均已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

券报》和上海证交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公告）。 

 

四、其他说明事项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
（一）公司下属子公司较多，部分子公司财务快报有待进一步核对和校正。 

（二）公司及下属工厂建德化工二厂涉及环境公益诉讼，要求公司及建德化

工二厂等 3家单位和 2名自然人支付环境污染治理费用 2274万元和律师费用 12

万元及案件受理费 15.55 万元（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7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交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上披露），公司已对此案于

2014年末计提了或有负债 400万元，目前公司已委托律师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进

行上诉，涉及金额暂时无法判断。 

（三）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

露的 2016 年年度报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7 年 1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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